广西壮族自治区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桂依法行政办发〔2016〕4号


关于印发《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设区的
市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和评分标准》及
《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设区的市法治
政府建设超额加分指标和
加分细则》的通知

各设区的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督促各设区的市完成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各项工作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依法行政考核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48号）的规定，自治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设区的市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和评分标准》和《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设区的市法治政府建设超额加分指标和加分细则》,并经自治区绩效办审核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设区的市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和评分标准

2．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设区的市法治政府建设超额加分指标和加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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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设区的市法治政府建设
考评指标和评分标准

	考评指标
	具体

指标
	分值
	目标要求和评分标准
	考评对象
	自评分
	考评分
	备注

	法治政府建设
	1.法治政府建设
（1.2分）
	0.4
	（1）《实施纲要》的实施方案印发后四个月内制定印发本市具体方案，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定完成时限和成果形式的，得0.4分，否则不得分。
	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
	
	
	考评组根据现场核实材料的情况评分

	
	
	0.1
	（2）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印发后三个月内，制定本市法治政府建设年度工作要点的，得0.1分，否则不得分。
	
	
	
	

	
	
	0.5
	（3）年底前，组织对下一级政府和本级政府部门进行考评，有考评标准、考评通知、考评工作方案、考评报告、考评分数的，得0.5分；逾期组织考评的，扣0.1分；每少一项内容的，扣0.1分，扣完0.5为止。
	
	
	
	

	
	
	0.1
	（4）对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有整改措施、整改报告的，得0.1分，否则不得分。
	
	
	
	

	
	
	0.1
	（5）在2016年第一季度前，向自治区政府、本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报告本市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的，得0.1分，否则不得分。
	
	
	
	

	法治政府建设
	2.政府立法体制、机制（1.4分）
	1
	（1）落实政府立法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充实政府立法工作力量，确保政府立法工作顺利开展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
	
	
	自治区法制办法规一处、法规二处根据核实的情况评分

	
	
	0.2
	（2）建立健全政府立法体制机制的，得0.2分，否则不得分。
	
	
	
	

	
	
	0.2
	（3）完成本级政府年度立法计划的，得0.2分；有一项不完成的，扣0.1分，扣完为止。
	
	
	
	

	
	3.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0.7分）
	0.1
	（1）按照发文的先后顺序及编号，对本市政府及其办公室年度印发的文件制定目录的，得0.1分，否则不得分。
	
	
	
	自治区法制办行政执法监督处会同考评组根据现场核实材料的情况评分

	
	
	0.2
	（2）对目录中属于规范性文件并全部报送备案的，得0.2分；有一件不报备的，扣0.1分，扣完为止。
	
	
	
	

	
	
	0.2
	（3）履行备案审查义务，每个月上旬公布上一个月规范性文件备案目录的，得0.2分；缺一个月不公布的，扣0.1分，扣完为止。
	
	
	
	

	
	
	0.2
	（4）对备案审查机构认定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及时纠正的，得0.2分，否则每件扣0.1分，扣完为止。
	
	
	
	

	
	4.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0.4分）
	0.2
	（1）建立健全本市政府法律顾问经费管理办法、政府法律顾问管理服务规定的得0.2分，否则不得分。
	
	
	
	自治区法制办法律顾问处会同考评组根据现场核实材料的情况评分

	
	
	0.2
	（2）本市政府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和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法律顾问意见的，得0.2分，否则不得分。
	
	
	
	

	法治政府建设
	5.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0.5分）
	0.1
	（1）本市政府建立实施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工作领导机构、制定实施方案的，得0.1分，否则不得分。
	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
	
	
	自治区法制办行政执法监督处会同考评组根据现场核实材料的情况评分

	
	
	0.4
	（2）2016 年 10 月底前市本级全面实施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得0.4分，否则不得分。
	
	
	
	

	
	6.行政执法监督（0.3）
	0.2
	（1）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行政执法人员清理工作，报送清理结果的，得0.2分，否则不得分。
	
	
	
	

	
	
	0.1
	（2）建立落实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建议制度的，得0.1分，否则不得分。
	
	
	
	

	
	7.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1.8）
	0.4
	（1）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流程、案件归档查阅、重大复杂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召开听证会等工作制度的，得0.4分；每缺少一项制度的，扣0.1分，扣完为止。
	
	
	
	自治区法制办行政复议处根据核实的情况评分

	
	
	1
	（2）按期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的，得1分；每逾期答复或举证1件的，扣0.1分，扣完为止。
	
	
	
	

	
	
	0.4
	（3）按照行政复议机关（构）发出的《行政复议意见书》或《行政复议建议书》的要求，落实行政复议意见和建议的，得0.4分；否则每件扣0.2分，扣完为止。
	
	
	
	

	法治政府建设
	8.落实法治教育培训（1.1分）
	1
	（1）市政府至少举办一期领导干部法治专题培训班，市政府领导班子举办两期以上法治专题讲座的，得1分；每少一期的扣0.3分，扣完为止。
	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
	
	
	考评组根据现场核实材料的情况评分

	
	
	0.1
	（2）在公务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中增加法律知识教育培训课时的，得0.1分，否则不得分。
	
	
	
	

	
	9.法治政府建设信息报送工作（1分）
	1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信息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报道或者刊登10条以上的，得1分；缺少1条的扣0.1分，扣完为止。
	
	
	
	

	
	10.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1.6分）
	0.2
	（1）有市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市政府领导履行出庭应诉义务的，得 0.2分，否则不得分。
	
	
	
	自治区法制办行政复议处会同考评组根据被考评单位提供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统计数据和证明性材料评分

	
	
	0.4
	（2）市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超过10件，市政府领导出庭应诉2次以上的，得0.4分，否则不得分。
	
	
	
	

	
	
	1
	（3）市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超过20件，市政府领导出庭应诉3次以上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附件2

2016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设区的市法治政府建设
超额加分指标和加分细则

	指标名称
	考评对象
	最高加分
	加分细则
	自评分
	考评分
	备注

	法治政府建设
	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百色市、贺州市、河池市、来宾市、崇左市
	1.5
	（1）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次数超过上一年度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加0.5分；超过上一年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加1分。
	
	
	加分材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统计数据和证明材料）由被考评单位提供，自治区法制办行政复议处会同考评组核实评分。

	
	
	
	（2）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全区排名前三名的，第一名加1分，第二名加0.6分，第三名加0.4分。
	
	
	

	
	
	
	（3）被省级以上国家机关评定为法治政府建设先进单位的，加1分。
	
	
	自治区法制办法治政府建设指导处根据核实材料的情况评分

	
	
	
	以上所有加分累计不超过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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